
中小企业声明函(（货物)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

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[2020]46 号）的规定，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 库尔勒市教育局 （单位名称）的 库

尔勒市教育系统中小学（园）大宗食材采购项目（调料、农

副产品、坚果类标项三） （项目名称）采购活动，提供的

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。相关企业（含联

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

情况如下：

1. 豆乐糖纳红豆、红豆沙、十三香、紫菜（标的名称），

属于 批发业 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

为 宝清县广晟农产品有限公司 （企业名称），

员 17 人，营业收入为 173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450 万

元，属于 小型企业 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2. 红草果、红细辣椒面、红油麻辣鱼、黄焖鸡、酱

香饼酱、宽粉、麻辣鱼、散豆豉、线椒、烟笋、孜然面 （标

的名称），属于 批发业 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

制造商为 成都市常青食品厂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7 人，

营业收入为 46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380 万元，属于 微

型企业 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2. 盐、中盐 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批发业

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 四川乐山联峰盐



化有限责任公司 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15 人，营业收

入为 946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675 万元，属于 微型企

业 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2. 火腿肠、牛肉火腿肠 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批

发业 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 德州

志金食品有限公司 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11 人，营

业收入为 36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220 万元，属于

微型企业 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2. 从森芽菜、东北木耳、火锅料、麻辣火锅料、米

线、玉米淀粉、磨浆桂林干米粉、朝天椒节、磨浆桂林干米

粉、朝天椒节、香菇、笋干 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批发

业 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 都江堰

市大乐调味品厂 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10 人，营业收

入为 32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90 万元，属于 微型

企业 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2. 腐竹、干海带丝、古道料酒、料酒 （标的

名称），属于 批发业 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

制造商为 广东润泽食品有限公司 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

员 15 人，营业收入为 79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450 万

元，属于 微型企业 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2. 八宝米、白芝麻、黑米、花生米、小米 （标

的名称），属于 批发业 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



制造商为 庆安绿都源米业有限公司 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

人员 40 人，营业收入为 2810 万元，资产总额

为 1560 万元，属于 小型企业 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

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2. 厨师鸡精、豆瓣酱、剁椒、干锅酱、干油豆皮、

红胡椒面、红花椒粒、红花椒面、红辣椒面、红薯粉条、红

油豆瓣、花椒油、鸡精、精制剁辣椒、辣椒酱、老干妈、郫

县豆瓣酱、香辣酱、一品鲜、红辣子酱 （标的名称），

属于 批发业 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

为 山东华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

员 25 人，营业收入为 1410 万元，资产总额

为 980 万元，属于 小型企业 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

微型企业）；

2. 鹌鹑蛋 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批发业

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 石林无量食品有

限公司 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6 人，营业收入

为 24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80 万元，属于 微型企

业 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2. 白醋、白米醋、白糖、陈酿醋、番茄酱、蚝油、

红烧酱油、精致小磨香油、老陈醋、香醋、香油、小磨香油、

芝麻调味油、中糖白糖优级 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批

发业 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 新疆



七一酱园酿造有限公司 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124 人，

营业收入为 340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3000 万元，属于

小型企业 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2. 白糖、中糖白糖优级 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批

发业 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 广西

天等县唐韵糖业有限公司 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15 人，

营业收入为 60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500 万元，属于

微型企业 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2. 湖盐 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批发业 （采

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 新疆盐湖制盐有限责

任公司 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220 人，营业收入

为 280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500 万元，属于 小型

企业 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......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

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

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

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巴州丰璟商贸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5 年 07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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